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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报告 

为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进一步提升盈利能力，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票募

集资金投资两个大类项目。公司董事会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

性分析如下：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91,000万股（含 91,000万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 499,590.00 万元，募集资金净额（指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的

净额）不超过拟投入项目的资金需要总数量。  

本次募集资金具体投资项目如下：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万元） 

一 东方集团现代农业产业化建设项目 404,423.95 369,590.00 

1.1 五常市优质稻米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268,422.10 241,261.05 

1.2 方正县优质稻米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95,687.08 95,687.08 

1.3 粮食仓储物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40,314.77 32,641.87 

二 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130,000.00 130,000.00 

 
合计 534,423.95 499,590.00 

募集资金数量与发行人现有总资产规模、主营业务规模相匹配；从股权融资

及其资金运用情况分析，发行人募集资金运用能力与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

数量匹配；本次拟投资的项目均为发行人的主营业务发展方向,系发行人实现其

业务发展目标的重要投资项目。  

 为把握市场机遇，尽快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

司已自筹资金投入项目的前期建设，待募集资金到位后，再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

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如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低于项目的资金需要

总数量，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分析 

 第一类项目：东方集团现代农业产业化建设项目 

（一）项目总体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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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粮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东方粮油作为农业产业化省级重点龙头企业，根据《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

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2013 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农业 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

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和《粮食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等法规、政策，结合国家、省现

代粮食产业的发展规划和区域粮食经济的特点，依托公司在黑龙江省的资源优

势，计划建设、实施东方集团现代农业产业化项目。项目的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五常市优质稻米产业化基地、方正县优质稻米产业化基地及粮食仓储物流产业

基地，项目计划建设集水稻种子繁育、智能催芽育苗、绿色有机水稻现代化种

植、稻米精深加工、全脂稳定米糠精深加工、粮食仓储物流等业务的综合现代

化农业产业园区，并结合公司品牌优质米销售等方面业务，形成公司在粮食产

业领域的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模式，打造具有独特优势和特色的现代农业企业

发展新模式。 

（二）项目必要性及发展前景 

1、项目建设符合政策导向，顺应现代农业发展方向 

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及地方政策对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和延展农产品产业链的

要求。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坚持走中国特色农

业现代化道路，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提

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抗风险能力和市场竞争能力。”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

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强调“稳定农村土地承包关系。抓紧研究现有土地承

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的具体实现形式，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坚持依法自愿

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鼓励和支持承包土地向专业大户、

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流转，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结合农田基本建设，

鼓励农民采取互利互换方式，解决承包地块细碎化问题。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

令，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探索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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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严格的工商企业租赁农户承包耕地（林地、草原）准入和监管制度。”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坚持农村土地

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稳定农村土地

承包关系并保持长久不变，在坚持和完善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前提下，赋予农

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允许农民以

承包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鼓励承包经营权在公开市场上向专业大

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企业流转，发展多种形式规模经营。” 

2、完善产业链条，将公司打造成现代化农业产业龙头企业 

《国务院关于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发展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强标准

化生产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创新流通方式，不断拓展产业链条，

推动龙头企业集群集聚，完善扶持政策，强化指导服务，增强龙头企业辐射带

动能力，全面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强化基础设施建设。切实加大资金

投入，强化龙头企业原料生产基地基础设施建设。支持符合条件的龙头企业开

展中低产田改造、高标准基本农田、土地整治、粮食生产基地、标准化规模养

殖基地等项目建设，切实改善生产设施条件。” 

《黑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坚持走龙

江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推进农业水利化、农机化、科技化、产业化、规模化

和组织化，显著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产业整体素质、物质装备水平，切实

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建设国家重要的粮食安全基地、绿色食品加工基地和现代

化大农业示范区，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规

范土地流转行为，培育土地流转有形市场，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交易所(中

心)。以种植大户、各类合作社、龙头企业、场县共建和经济条件较好的村集体

为主体，实施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推进土地规模经营。鼓励和支持各类工商企

业资金进入农业领域，建立现代农业企业。”“统筹产前、产中和产后协调发展，

推动农产品加工业由初加工向精深加工、由小规模向大规模转变，提高产业集

中度、关联度和市场竞争力。整合产业化龙头企业加工资源，优化产业布局，

着力培育一批市场开拓能力强、经营规模大、辐射面广的大型龙头企业，促进

加工龙头企业集群化发展。” 

公司经过近几年的调整，确定以“粮油食品精深加工和新型健康食品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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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方向，“差异化、特色化竞争”为发展策略，“现代农业产业化”为经营

模式。 

通过建设集水稻种子繁育、智能催芽育苗、土地流转、绿色有机水稻现代

化种植、稻米精深加工、全脂稳定米糠精深加工等业务的综合现代化农业产业

园区，并结合公司粮食仓储物流、品牌优质大米销售等方面业务，将形成公司

在稻米产业领域的全产业链一体化的经营模式，将公司打造成全国知名的现代

化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具体包括：    

（1）有助于企业控制优质粮源 

五常市是我国著名的大米产区，水稻种植面积近 220万亩，其良好的自然环

境、悠久的种植历史及先进的生产技术，造就了五常大米的优良品质。五常大米

素有“贡米”之称，在国内市场乃至国际市场均享有盛誉。 

方正县作为黑龙江省东北大米主产区之一，其大米以富硒著称，水稻种植面

积达 65 万亩以上。2005年，方正大米以其独特的品质和良好的生长环境，顺利

通过国家原产地域产品保护专家审定，成为继辽宁盘锦、黑龙江五常之后全国第

三个大米原产地域保护产品。 

对于粮食加工企业而言，掌控五常、方正地区更多、更优质的原粮供应，便

能生产出更多的毛利率相对较高的优质大米，提升企业的盈利性。  

公司通过土地流转创建农业产业化种植基地，可以有效的控制粮源，为公司

后续生产、加工出高品质的五常、方正绿色或有机大米提供切实有力的原料保障。 

（2）有助于保障公司所生产大米的品质 

通过流转土地，不仅可以保障公司自身生产、加工对稻谷的需求，实现农

业种植的标准化、规模化，提高生产效率、统一生产标准，而且通过集中管理

和全产业链一体化经营保证了大米绿色、有机品质的可追溯程度高，对农产品

安全提供了切实有力的保障，符合消费者对绿色有机食品的需求。 

（3）建设粮食仓储物流产业基地项目有效贯通产业链条 

随着粮食市场化进程的加快，粮食流通环境明显改善，流通速度明显加快，

为适应现代化粮食企业的经营需要，建立集粮食仓储、运输、加工、销售等环

节有机结合的粮食收储基地势在必行。公司建立粮食仓储基地，结合锦州港港

口运输的优势，可有效提高项目区的商品粮流通效率、减少粮食流通损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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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项目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创建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推动龙头企业向优势产区集中，由单个龙头企

业带动向龙头企业集群带动转变，有利于发挥集群集聚效应，提高优势产业整

体素质和效益。 

实施土地流转，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村社会分工。农民在获得土地

流转收益的同时，还可以获得耕种土地的劳务收入。此外，可促进城乡结合地

区的城镇化发展，符合政府大力推进城镇化的政策。 

 

项目 1.1 五常市优质稻米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计划建设完成农业科技创新区优质水稻种子育繁推产业化基地、农业

高技术示范区浸种催芽育苗配套工程、现代农业生产基地 10 万亩农业生产示范

基地标准稻田土地流转、现代农业加工产业园年加工稻谷 30 万吨及年产全脂稳

定米糠 3万吨、综合服务区智能控制及展示中心工程建设。 

项目规划总面积 100,345 亩。其中：农业高新技术示范区规划面积 237亩，

现代农业生产基地规划面积 100,000 亩，综合服务区 3亩，稻米精深加工产业园

区规划面积 105亩。工程建设主要包括田间工程、土建工程、道路系统工程、生

产线、农机具和公用工程等。 

2、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 

项目实施主体为东方集团粮油食品有限公司。项目实施地点为黑龙江省五

常市。 

3、项目投资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 268,422.10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257,021.48 万元，流

动资金 11,400.62 万元，投资周期为三年，建设内容见下表： 

序

号 
建设内容 

项目投资总

额（万元） 

已投入资金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

入额（万元） 

公司自筹资金 

出资（万元） 

1 农业科技创新区 6,023.98 2,677.20 3,346.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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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建设内容 

项目投资总

额（万元） 

已投入资金

（万元） 

募集资金拟投

入额（万元） 

公司自筹资金 

出资（万元） 

2 农业高技术示范区 14,500.04 2,462.60 12,037.44 - 

3 现代农业生产基地 211,400.00 14,000.00 197,400.00 - 

4 现代农业加工产业园 16,898.58 6,560.00 10,338.58 - 

4.1 
年加工稻谷 30 万吨生

产线 
7,236.33 6,560.00 676.33 - 

4.2 
年产 3 万吨稳定米糠

生产线 
9,662.25 -  9,662.25 - 

3 综合服务区 1,000.00 1,000.00 - - 

6 其他费用及预备费 7,198.88  -  7,198.88 - 

7 流动资金 11,400.62  -  10,939.37 461.25 

 合计 268,422.10 26,699.80  241,261.05   461.25  

 

本次项目部分工程已投入建设，包括优质水稻种研基地、现代农业生产基地

1 万亩土地流转（该部分土地平整费用由政府投入）、农业高技术示范区浸种催

芽育苗配套工程、12万吨/年稻谷加工生产线及综合服务区智能控制及展示中心

等工程，公司通过自筹资金已累计投入 26,699.80万元。 

4、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于2013年10月25日在五常市发展改革局办理了立项备案手续（备

案号：五发行审字【2013】78号），本项目涉及的环保等手续正在报批之中，相

关批复文件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日之前取得。  

 

项目 1.2 方正县优质稻米产业化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本项目计划建设完成现代农业生产基地 4万亩标准稻田土地流转（作为优质

有机水稻种植基地），农业高技术产业区浸种催芽育苗配套工程，以及综合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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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智能控制及展示中心等工程建设。  

目前公司已在方正县建设稻米加工园区一期工程，其中 15 万吨/年稻谷加工

项目已经建成投产，1 万吨/年全脂稳定米糠精深加工工程基本完工，已累计投

入资金 23,743万元。 

本项目为公司在方正地区的后续（第二期）建设项目，项目建成后将使公司

在方正地区形成完整的稻米种植加工产业链条，打造具有东方独特优势和特色的

现代农业企业发展新模式。 

项目规划总面积 40,240亩。其中：现代农业生产基地规划面积 40,000亩，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区规划面积 237 亩，综合服务区 3亩。工程建设主要包括田间

工程、土建工程、道路系统工程、生产线、农机具和公用工程等。 

2、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 

项目实施主体为东方粮油方正有限公司，是东方粮油的全资子公司。项目

实施地点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方正县会发镇、德善乡。 

3、项目投资计划 

本项目总投资 95,687.57 万元，其中固定资产投资 91,247.66 万元，流动

资金 4,439.42 万元。本项目所需资金全部由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

目建设期为二年，建设内容见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万元）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万元） 

公司自筹资

金出资（万

元） 

1 现代农业生产基地 80,000.00 80,000.00 -    

2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区 7,511.37 7,511.37 -    

3 综合服务区 976.93 976.93 -    

4 其他费用及预备费 2,759.36 2,759.36 -    

5 流动资金 4,439.42 4,439.42 -    

  合计 95,687.08 95,687.08   

 

4、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 

本项目已于 2013年 11月 22日在方正县发展改革局办理了立项备案手续（备

案号：方发改备案【2013】46 号），本项目涉及的环保等手续正在报批之中，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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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批复文件将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申报日之前取得。 

项目 1.3 粮食仓储物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项目建设内容 

 根据《粮食行业“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结合国家、省现代粮食物流的

发展规划和区域粮食经济的特点，根据东方粮油立足于大市场、大流通、大贸

易的发展定位，粮食仓储物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计划在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二

九一农场、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五九七农场、黑龙江省大庆市肇源县新站镇建

设 3 个粮食仓储物流产业基地，总计建设仓容 47 万吨。项目建设内容具体如下： 

（1）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清源粮食仓储有限公司粮食仓储物流项目： 

本项目新建玉米 2万吨仓容的房式仓 5座，玉米 2.5万吨仓容的房式仓 1 座；

稻谷 1.55 万吨仓容的房式仓 6 座，稻谷 1.7 万吨仓容的房式仓 1 座。项目建

成投产后，年粮食代储量 22 万吨，粮食销售 16 万吨。与该项目经营用地相关

的土地出让金 1,560 万元，已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投入。 

（2）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益源粮食仓储有限公司 10 万吨糙米，5 万吨精制

米加工及 8 万吨稻谷仓储物流项目： 

本项目新建粮食平房仓 2 座，项目建成后，企业粮食代储能力将达 8 万吨，

年加工稻谷 20.8 万吨。其中粮食加工项目（10 万吨糙米和 5 万吨精制米加工）

预计投入 5,018.4 万元，全部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建设。与该项目经营用地相

关的土地出让金 1,094.5 万元，已由公司自行筹措资金投入。 

（3）东方集团肇源现代物流有限公司粮食仓储物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本项目总建设规模为仓储容量 17 万吨。储粮品种以玉米、水稻为主，仓储

周转自营粮食量 20 万吨、粮食贸易中转量 30 万吨，形成粮食年吞吐量 50 万吨

能力。 

2、项目实施主体和地点 

序

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实施主体 

1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清源粮食仓储有

限公司粮食仓储物流项目 

黑龙江省宝清县境北部

五九七农场第一管理区

建设用地预留区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

垦清源粮食仓储有

限公司 

2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益源粮食仓储有 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红兴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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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 10 万吨糙米，5 万吨精制米加

工及 8 万吨稻谷仓储物流项目 

隆分局二九一农场工业

园区 

垦益源粮食仓储有

限公司 

3 
东方集团肇源现代物流有限公司粮食

仓储物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黑龙江省肇源县新站镇

粮食加工与物流园区内 

东方集团肇源现代

物流有限公司 

3、项目投资计划 

项目估算总投资 40,314.77 万元，建设期为二年。本项目公司已投入资金

2,654.50 万元，拟使用募集资金 32,641.87 万元，其余部分由公司自行筹措。

建设内容见下表：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 

总额（万元） 

已投入资

金（万元） 

募集资金 

拟投入额（万元） 

公司自筹资金 

出资（万元） 

1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清

源粮食仓储有限公司粮

食仓储物流项目 

11,886.93 1,560.00 10,326.93 - 

2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益

源粮食仓储有限公司粮

食仓储物流项目 

13,905.57 1,094.50 7,792.67 5,018.40 

3 

东方集团肇源现代物流

有限公司粮食仓储物流

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14,522.27 
 

14,522.27 - 

 
合计 40,314.77 2,654.50 32,641.87 5,018.40 

4、项目涉及的报批事项 

序

号 
项目 项目土地情况 项目审批备案情况 

1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清源粮食仓储有

限公司粮食仓储物流项目 

正在履行土地受让程

序 

正在办理项目审批备

案 

2 
东方集团红兴隆农垦益源粮食仓储有

限公司粮食仓储物流项目 

正在履行土地受让程

序 

正在办理项目审批备

案 

3 
东方集团肇源现代物流有限公司粮食

仓储物流产业基地建设项目 
已取得土地使用权 

正在办理项目审批备

案 

 

（三）项目的经济效益分析 

经综合测算，上述项目全部投资后，正常年度（完全达产年）可实现销售

收入406,301.80万元，实现净利润56,845.44万元，内部收益率为25.86%（税后），

全部投资回收期为5.92年。 

  

第二类项目：偿还银行贷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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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概述 

公司拟利用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不超过 13 亿元，用于偿还部分银

行贷款。 

（二）偿还银行贷款的必要性分析 

1、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改善资本结构，提高抗风险能力 

最近几年，为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借款规模尤其是银行借款规

模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2011 年末、2012 年末、2013 年 9 月 30 日公司银行借

款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2013 年 9月 30 日 2012 年末 2011 年末 

短期借款 424,400.00 346,905.00 318,200.00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140,000.00 80,000.00 1,266.80 

长期借款 12,400.00 73,600.00 80,000.00 

合计 576,800.00 500,505.00 399,466.80 

本次募集资金使用后，公司的债务规模特别是农业板块的负债率将大幅降

低，以 2013 年 9 月 30 日公司财务数据模拟测算，合并资产负债率将从 44.42%

降至 28.72%，流动比率由 1.00 增至 1.95，长短期偿债能力均得到较大幅度的

提高，有利于减轻公司债务负担，进一步改善公司财务状况，提高公司的抗风

险能力，为公司未来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2、降低公司财务费用，提高公司盈利水平 

近年来，通过利用银行贷款，公司业务规模扩张迅速，但由此产生的财务

费用降低了公司的盈利水平。最近三年，公司利息支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2 年度 2011 年度 2010 年度 

利息支出  38,184.95   31,369.30   18,701.22  

占营业利润的比例 45.17% 44.39% 128.23% 

2010 年度、2011 年度和 2012 年度，公司利息支出分别为 18,701.22 万元、    

31,369.30 万元和 38,184.95 万元，利息支出占当期营业利润的比例分别为

128.23%、44.39%和 45.17%，大额财务费用降低了公司利润水平。本次非公开

发行股票完成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降低公司财务费用，

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如果按照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拟偿还银行贷款 13 亿元及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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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 6%测算，公司每年可减少利息费用约 7,800 万元，扣除

所得税（按照母公司的所得税率 25%计算）影响后，每年可为公司新增净利润

约 5,850 万元。 

综上所述，公司运用募集资金偿还银行贷款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符合相

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 

三、结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相关的产业政策以及行业

发展趋势，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对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及核心竞争力、降低财

务风险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次募投项目的实施可以为公司在较长时间内保

持持续稳定增长打下基础，从而为股东带来更大回报，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具备可行性。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2 月 9 日       


